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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规范》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介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《临沧市委 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“27241”工程坚

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》（临发〔2016〕9 号）及《临沧市加

快农业产业发展实施精准扶贫行动计划》，提出了优化调整产业

结构，实施贫困村“一村一品、多村一品”产业推进行动，集中

力量发展“短平快”增收致富产业，确保每个贫困村有 1～2 个

产业发展项目，每户贫困户至少有 1 个增收项目，以市场为导向，

以效益为核心，以示范为引领，着力发展投资少、周期短、见效

快、效益高的短平快特色产业。2016 年临沧市农业农村局结合

脱贫攻坚工作在挂钩村永德县大山乡纸厂村、芒角村，实施米荞

引种试验、种植示范等工作，通过项目承担单位多年的总结积累，

总结出了米荞选种、种植、病虫害防治、田间管理、荞米加工、

荞酒烤制等一整套技术，通过项目的实施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明

显，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，调整山区农业产业结构，为实现农业

可持续发展作用显著，助力全市脱贫工作，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

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。

为认真贯彻落实2021年临沧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、政协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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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市第四届委员会的会议精神，推动《中共临沧市委关于制定临

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

目标的建议》贯彻落实，推进农业现代化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，推进山区综合开发，实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，全面推进乡村

振兴的目标，针对米荞产业的发展需求，经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批准立项，由临沧市种子管理站协同临沧市农业广播电视学

校、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起草了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规范》，

对今后米荞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具有较高的指导作用，对规范米荞

种植管理、挖掘生产潜力，促使米荞高产优质绿色的产业目标，

对推动我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（二）起草单位、协作单位、主要起草人

由临沧种子管理站牵头，联合临沧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、临

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等单位共同起草本标准。主要起草人情况及

任务分工见表1。

表1 任务分工表

序号 姓 名
性
别

职 称 单 位 承担任务

1 李继章 男 高级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主持

2 杨国明 男 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主要执行，标准起草

3 李云龙 男 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试验工作，参与标准起草

4 徐其好 男 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管理，参与标准起草

5 姚才奎 男 高级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主持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6 王 静 女 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资金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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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施新民 男 高级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管理

8 梅玉芹 女 高级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资料汇总参与试验

9 杨永华 男 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参与试验示范

10 岩 张 男 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参与试验示范

11 郑 晔 女 高级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种子检验检测

12 田德强 男 助理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种子检验检测

13 王文生 男 高级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14 赵志仙 女 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15 何 晖 男 工程师
市农业机械
技术推广站

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16 曹永春 男 高级畜牧师
市农业广播
电视学校

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17 王 佳 女 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项目资金管理

18 杨同益 男 助理农艺师
市农业广播
电视学校

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19 王晓孟 男 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20 赵如林 男 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21 陈莹莹 女 农艺师
市农业广播
电视学校

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22 李进强 男 助理工程师
市农业机械
技术推广站

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23 孙艳梅 女 助理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24 欧阳怡平 男 助理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25 张依裳 女 助理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参与试验、示范、推广

26 段新华 女 助理农艺师 市种子管理站 种子检验检测

二、目的意义

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要加快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

标准体系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生产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

标准领跑者”。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，把农业产前、产中和产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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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个环节纳入标准生产和标准管理的轨道。农业标准化的过程就

是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，是以现代工业理念谋

划和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。对推动传统农业变革、加快现代农业

发展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。

通过相关技术部门的示范带动，近年来我市米荞种植面积不

断增加，适宜种植米荞区域都位于我市山区或半山区，农业生产

技术水平相对较低，耕作制度还不规范、不完善，有很大一部份

群众在生产过程中过度使用化肥、农药，严重影响生态环境，导

致部份农产品出现农残超标、药害等现象，最终没有达到优质、

高产、高效、绿色的目的。制定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规范》实

施农业标准化生产，对促进米荞产业健康发展，增加农民收入，

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品质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、保护生态环境和促

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三、主要起草过程

为了做好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规范》标准的编制工作，临

沧市种子管理站联合其他项目协作单位成立标准起草小组，确定

标准编制的思路和原则，并进行人员分工，对近几年来米荞的提

纯复壮、播期试验、密度试验、适宜种植区试验等数据进行汇总、

分析、总结。

2021年1月组建技术标准起草小组，召开会议确定标准名称

为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规程》，1月10日对标准的名称进行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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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审议，修改为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》并开始编撰标准初稿。

2021年2月，起草小组完成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》（草案）

框架、必要条目要素、附录等内容编纂。

2021年3月，起草小组完成标准编制说明要素讨论，完成标准

初稿编撰工作，并多次修改完善。

2021年3月，由标准起草单位临沧市种子管理站按照临沧市地

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要求，向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标准

立项申请（提交资料：《临沧市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》《临

沧市米荞栽培技术》（初稿）和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编制说明》），

3月30日批准立项。

2021年4月1日，标准起草单位临沧市种子管理站在临沧市人

民政府门户网站市农业农村局专栏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，

同时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向省级农业领域专家、部份州市农业领

域专家、市内农业领域专家和基层农业服务领域专家广泛征集意

见建议，共计发出征集意见表37份，截止2021年4月30日收到书

面反馈意见和建议共计10份。

2021年5月4日，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前期征求到的意见建议认

真梳理和研讨，并对标准文本进一步修改完善,形成标准送审稿，

向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科提出技术审查申请 。

2021年9月9日，邀请唐忠凤、李晓君、李如飞、沙云、欧润

才、郑家银、林兴华等七位各领域的专家担任此次技术审查专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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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标准编制说明、标准送审稿进行技术审查和修改完善。

2021年9月10日至26日，根据技术审查会 ，专家组提出的修

改建议和意见对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规范》和《临沧市米荞栽

培技术规范编制说明》进行修正完善。

2021年9月27日至30日，将修改后的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

规范》和《临沧市米荞栽培技术规范编制说明》，再次报各专家

核稿确认后，确定报批稿。

2021年10月9日至15日，正式提交临沧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化

科报批。

四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

系

该地方标准编制遵循“科学、适度、可行”的原则，既考虑

标准前瞻性又顾及适用区域的生态环境和生产实际，注重标准的

可操作性，突出“科学、安全、实用”。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涉

及其结构、编写规则和内容按GB/T1.1－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

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进行编写。

本标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地方标准管理

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种子法》、《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》

等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与其他现有相似或相关标

准、强制性标准、行业标准没有冲突。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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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要技术指标

1.播种期：海拔1 000m～1 600 m区域内，于9月中旬至10月上

旬播种，海拔1 600 m～2 000 m区域内，于8月中旬至9月中旬播

种。

2.播种量：每666.7 m
2
播2 kg～2.5 kg为宜。

3.播种方式：为分厢撒播，墒面宽控制在2.5 m ～ 3 m之间。

播种量根据地块肥力适当调整，肥力高的适当稀植，肥力低的适

当密植。

4. 基肥：每666.7 m
2
用500 kg农家肥、40 kg钙镁磷肥和0.2

kg硼肥拌匀，结合整地施肥。

5. 种肥：每666.7 m
2
用3 kg～ 5 kg草木灰或钙镁磷肥作为

种肥，播种时先用清水将种子浸湿后，与草木灰或钙镁磷肥均匀

裹拌，使其粘附在种子表层形成球状再进行播种。

6.有害生物防治：按照“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治”的方针，防

治过程中优先采用农业防治、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，必要时采用

化学防控，并合理使用化学农药，降低成本和减少污染。

（1）农业防治：选用无病虫害籽粒饱满的种子、合理轮作、

深耕灭茬、合理施肥、调节播种期能有效预防土壤传播病虫害，

减少土壤中病原菌的数量。

（2）生物防治：利用虫害天敌或者生物产物性诱剂进行防治。

（3）物理防治：采用挂诱虫板或灯光诱杀进行防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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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化学防治：选用高效、低毒、低残留农药防治病虫害，

农药使用宜符合NY/T 393的要求，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

农药。

7.收获：当米荞全株籽粒达到70%成熟度，呈黄色或褐色，内

部粉质化较高时即可收割，收获前要认真清除各种杂荞、杂草，

提高米荞的纯度，选择晴朗天气收割，晾晒2 d～3 d后堆打、晒

干、扬净。

8. 收获与贮藏

（1）收获：当米荞全株籽粒达到70%成熟度，呈黄色或褐色，

内部粉质化较高时即可收割，收获前1 d～2 d，要认真清除各种

杂荞、杂草，提高米荞的纯度，选择晴朗天气收割，晾晒2 d～3

d后堆打、晒干、扬净。

（2）贮藏：米荞籽粒水分小于13.5%后适时贮藏于通风、干

燥的地方，防止霉烂变质。贮藏条件宜按照NY/T 1056 的规定执

行。

（二）试验论证

试验内容：《临沧市米荞品种筛选试验》、《临沧市米荞不

同海拔不同播期试验》、《临沧市米荞密度试验》，试验目的：

通过试验掌握米荞在我市种植技术措施，摸索出米荞的最佳适宜

种植区域、种植密度与播种量、群体结构与产量的相关性，病虫

害防治技术、收获及贮藏技术，2016年组织实施米荞示范种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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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市级专家组实地测产验收，大面积推广种植最高亩产140kg,

平均亩产114.9kg。在我市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无重大修改意见，共收到意见和建议56条，采纳52条，未采

纳4条，详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。

七、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

临沧市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，属于山区半山区市，随着米

荞产业逐渐成为我市山区半山区的一个特色产业，在生产条件和

产品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发布相应的技术标准显得十分重要

和迫切，在稳定产业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前提下，从生产

源头规范耕作制度，规范农药、化肥的使用技术措施，对提高产

量和品质具有重要的作用。

本技术标准只作为农业生产指导性地方标准，按照《标准

化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设区市地方标准为推荐性标准，故该标准

建议为推荐性临沧市地方标准。

八、效益分析

（一）生态效益

“米荞”抗病性较强，对水肥要求不高，在种植过程中基本

不用或少用农药、化肥，有利于保护周边生态环境，有效培肥地

力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，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，实现农业可持

续发展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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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经济效益

2016 年项目实施以来，全市累计“米荞”推广种植面积 4.68

万亩，根据专家组实地测产“米荞”大面积推广种植平均亩产干

籽 88.4kg，总产量达 414 万公斤，实现总产值 4848 万元。扣除

种子、肥料、人工费等生产加工成本后，平均每亩可获得纯收入

350 元以上，标准发布后，引导种植农户按照标准生产种植，平

均亩产可提高到 114.9kg，亩可增产 20 kg 以上，经济效益可观，

是提高山区半山区贫困群众家庭收入的优质产业。

（三）社会效益

米荞耐旱耐瘠、喜光温怕寒冷、生育期短、适应性广、投入

少见效快，产值相对较高，发展米荞产业是临沧实施“27241”

工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，积极发展短平快特色产业，促进贫困

山区群众增收的需要，对我市优化调整产业结构,稳定和提高山

区半山区贫困群众收入；通过标准发布有利于米荞产业的发展，

利于提升产品品质，达到优质优价，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

效衔接。

九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
标准发布后，充分利用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平台，采

用多形式多渠道进行宣传，相关技术单位深入基层开展相应的技

术培训和推广工作，发放标准文本，切实让该标准在米荞生产过

程中真正的发挥作用，为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保驾护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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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无

临沧市种子管理站

2021 年 10 月 9 日


